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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监事会全体成员、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

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1、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 2020 年 5 月 26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989 号）核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A 股)400,916,380 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00 元，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7.46 元，共计募集人民币 7,00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共计人

民币 33,912,197.79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966,087,802.21 元。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对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

情况进行了审验确认，出具了众环验字（2020）010025 号《验资报告》。 

2、本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时间 金额（万元） 

2020年 6月 11日募集资金总额 700,000.00 

减：发行费用 3,391.22 

2020年 6月 11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 696,608.78 

减：募投项目前期投入置换金额（不含前期发行费用） 109,184.30 

加：2020年 6月 11 日-2020年 12月 31日利息收入 787.49 

减：2020年 6月 11 日-2020年 12月 31日已使用金额 113,479.06 

截至 2020年 12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474,732.91 

加：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12月 31日利息收入 7,806.73 

减：2021年 1月 1日-2021年 12月 31日以使用金额 482,447.18 

截至 2021年 12月 31 日止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92.46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本公司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了《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办法》。 

根据本公司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本公司开设了专门的银行账户对募集资金进行

专户存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由本公司审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财务部门定期对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检查，并将检查情况报告董事会、监事会。 

2、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2020 年 6 月，本公司在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市分行开设原募集资金

专户（账号：35201560001907170000）作为本公司的募集资金专户；子公司泉州三安

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分别在国家开发银行厦门市分行（账号：3520156000191399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分行（账号：1811023819200088131）、中国民生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账号：632122614）、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账号：

592906785510306）、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账号：15785888888838）、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账号：129920100100357675）、中国农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江头支行（账号：40303001040999999）、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南安市支行（账号：13551901040015127）、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里支行（账号：

80126400001034）、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账号：0000019350819012）、华

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账号：13550000001010836）开设了募集资金专户。 

2020 年 6 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泉州三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本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厦门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江头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安市支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里支行、泉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和保荐机构中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截至 2021年 12 月 31日止，募集资金存放专项账户的余额如下： 



 

开户行 账号 余额（元） 备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 129920100100357675  已销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江头支行 40303001040999999  已销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安市支行 13551901040015127  已销户 

国家开发银行厦门市分行 35201560001913990000 924,625.13 活期存款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632122614  已销户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15785888888838  已销户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分行 1811023819200088131  已销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592906785510306  已销户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里支行 80126400001034  已销户 

泉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0000019350819012  已销户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 13550000001010836  已销户 

国家开发银行厦门市分行 35201560001907170000  已销户 

合计  924,625.13  

3、募集资金四方监管情况 

2020 年 6 月，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泉州三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分别与本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厦门市分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鄂州分行、中国民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分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

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湖里支行、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江头支行、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安市支行、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里支行、泉州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和保荐机构中原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签署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四方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四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以下简称“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参见“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附表 1）。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年 6月 16 日，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

资金对先期投入的 109,354.30 万元自筹资金进行了置换。该事项已经中审众环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于 2020年 6 月 16日出具了众环专字（2020）011008

号《关于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 

3、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4、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5、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6、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及新项目（包括收购资产等）的情况 

无。 

7、结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无。 

8、募集资金使用的其他情况 

无。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不存在变更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

真实、准确、完整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不存在募集资金使用及管理的违

规情形。 

六、保荐人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专项核查报告的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三安光电 2021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募

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储和专项使用，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4月 26日 



 

 

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1 年度 
 

编制单位：三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696,608.7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82,447.1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705,110.5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承诺投资项目 

已变更项目

(含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承诺

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诺

投入金额(1) 

本年度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

额与承诺投入金额的

差额(3)＝(2)-(1) 

截至期末投入

进度（%）(4)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的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泉州三安半导体科技

有限公司半导体研发

与产业化一期项目 

  696,608.78  696,608.78  696,608.78  482,447.18  705,110.54  8,501.76 101.22 
 
11,704.97  否 否 

合计   696,608.78  696,608.78  696,608.78  482,447.18  705,110.54  8,501.76  101.22    11,704.97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无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20 年 6 月 16 日，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以募集资金对先期投入的 109,354.30 万元自筹资金进行了置

换。该事项已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鉴证并于 2020 年 6 月 16 日出具的“众环专字（2020）

011008 号鉴证报告”。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无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无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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